
  

貳、健保與醫療事項 

問 2-1、出境逾兩年致戶籍被除籍，對於收容人有何影響？ 

答：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 條規定，在臺無戶籍者，無法加入健保。未納入健保
之收容人罹病時，接受公醫或自費門診治療。 

 

問 2-2、被除籍之收容人，如何恢復戶籍，以辦理投保事宜？ 

答： 

一、持中華民國護照入海關者： 
(一)提供護照資料內頁(基本資料與相片頁)及最近一次蓋有海關入境

章戳頁面之影本。 
(二)收容人填寫委託戶政機關代為恢復戶籍於監獄之同意書 1 份。

二、非持中華民國護照入海關者： 
(一)由收容人親友備妥收容人委託書、在監證明、2 吋彩色照片 1 張、

身分證影本等文件，以及規費 400 元等，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各服務站申辦入國許可證副本，再寄予收容人。 

(二)收容人填寫委託戶政機關代為恢復戶籍於監獄之同意書 1 份。 
(三)收容人備齊上述文件，書寫報告提出申請經核准後，由機關函請

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恢復戶籍，再依規定辦理健保投保事宜。 
 

問 2-3、收容人進入矯正機關後，會得到哪些醫療照護？ 

答： 

矯正機關提供之醫療照護，如下： 
一、預防保健：實施健康檢查，對於罹慢性病或特殊疾病之收容人列冊追

踪。另對收容人實施衛生教育，預防疾病發生。 
二、疾病治療：收容人身體不適，將由醫師診察治療，提供妥適的醫療照

護。 
三、傳染病防治：新收時，即實施傳染病血液篩檢（檢驗有無罹患愛滋病或

梅毒）及胸部X 光篩檢，以達及早發現，及時治療之效。另各機關每年
固定辦理 1 次擴大篩檢，以增加防治效能。 



  

問 2-4、罹患慢性疾病者於矯正機關收容期間，可否獲得治療？ 

答： 
一、目前多數收容人已納入全民健保，醫療院所亦進入矯正機關開設各科門

診。又無法使用健保醫療者，則由公醫看診，故收容人如有看診需要，
可向場舍主管報告後掛號，即可獲得妥善治療。 

二、慢性病者需長期服藥，可在機關內申請看診領藥。惟為利快速銜接治療，
可向原治療醫院申請各類診斷書、病歷摘要及用藥紀錄等，提供機關
參考。 

三、如在矯正機關內無法妥善治療，醫師會建議安排戒護外醫或移送病監， 
親屬毋須過度擔心。病況嚴重時，機關亦會斟酌申請保外醫治，以應 
需求。 

 

問 2-5、收容或執行期間，倘有服用藥物之需求時，如何處理？ 

答： 
一、二代健保實施後，已有醫療院所進入矯正機關開設門診，如因罹患疾病

有須服用藥物者，得於機關內門診就醫，並依醫囑服用藥物。 
二、收容人進入機關時得攜帶藥品，藥品應備有完整之藥袋包裝或處方箋 

可供辨識，藥袋包裝之標載應包括病患姓名、藥品名稱、藥品單位含 
量及數量、藥品用法及用量、醫療機構或藥局之名稱及地址、調劑者 
姓名以及調劑或交付日期，經機關核對後發給使用。須施打胰島素者， 
應備妥診斷證明書、處方箋、針具及須使用之藥品。 

三、在機關經醫師診治認有必要使用之藥品，卻無法於機關取得者，得填具
申請表，向機關申請由親友送入藥品。外袋包裝需完整未經拆封， 並
有完整標示之藥袋、診斷證明書或處方箋等，以收容人本人之藥品為限。 

四、送入方式：收容人親屬得以郵寄、經由機關指定時間、地點送入，或其
他經機關許可之方式送入。並須備妥處方箋及相關證明文件，依機關
規定之程序申請核准後始得送入。 

五、藥品若不符前揭規定，無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許可字號、或有標
示不明及包裝破損等情形時，矯正機關將會拒收。 

六、拒收藥品之處理原則： 

(一)收容人得自費將藥品寄至指定處所，或請親友至機關領回。 
(二)如收容人不為處理，機關得將藥品逕為銷毀，或為其他適當之處

理。 



  

問 2-6、矯正機關內收容人是否納入健保？需要繳交健保費用嗎？ 

答： 

矯正機關收容人納入健保分析： 

一、四類三目(由法務部補助保險費)：執行期間逾 2 個月之受刑人、受戒治 
人、強制工作受處分人、感化教育學生及刑法第 91 條之 1 強制治療受
處分人，保險費由中央矯正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二、非四類三目(自行付費納保)：被告、受觀察勒戒人、少觀所收容少年、民
事被管收人及應執行期間 2 個月以下之受刑人。 

三、不符保險資格，無法納保：不符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 條規定之本國籍收 
容人，以及不符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 條規定之外籍收容人。又外籍收容
人若領有居留證且在臺居留期間滿六個月者(以移民署資料為準)，得
納入健保。 

 

問 2-7、具有健保的收容人看診是否需要繳費？費用如何處理？ 

答： 

一、收容人負擔看診費用，如下： 

(一)掛號費：機關內門診 0 至 100 元不等，依醫院訂價而異。 
(二)部分負擔費用：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就醫

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依基層醫療單位層級計收。另依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 48 條規定，凡重大傷病、分娩及山地離島地區免部
分負擔。 

(三)住院費：依住院時間負擔 10%至 30%。住院時間愈久，負擔比率愈
高。 

二、收容人無法繳納掛號費或部分負擔費用時，矯正機關將會由其保管金或
勞作金中持續扣款、催繳或通知其家人繳費。收容人出監(院、所、校)
仍有欠費者，則由合作醫院(診所)催繳。 

 

問 2-8、收容人入矯正機關前健保費用有欠繳情形，法務部是否會代繳？ 

答： 
一、在矯正機關接受刑之執行、保安處分或保護處分，且期間逾 2 個月之

收容人(屬四類三目收容人)，其保險費由中央矯正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但不論係屬四類三目收容人或其他保險類別之收容人，其入矯正機關 
前之健保費如有欠費情形時，法務部均不會代繳。 

二、四類三目收容人如因欠費遭鎖卡，健保署將於其入矯正機關後予以解
卡，不致影響其入機關後使用健保醫療之權益。 



  

問 2-9、沒有納入健保的收容人如何就醫？費用由誰負擔？ 

答： 
一、受刑之執行 2 個月以下，且符合健保資格者，應自行持續納保，並繳交

保費，以免健保中斷。如已加保未領卡或卡片遺失、毀損等，入機關
前應儘速補辦健保卡，以維權益。 

二、收容人如不符全民健康保險法保險資格致無法加入健保者，於矯正機關
內罹病時，機關會另行延聘醫師提供診療，或由合作醫療院所提供公
益門診。惟如有戒送醫院診治之情形者，費用由收容人自行負擔。至
於符合清寒補助條件者，可申請醫療補助。 

三、具有全民健康保險法保險資格之收容人，因刻正申辦而無健保卡、辦理
投保中、不在保或積欠健保費用遭暫行停止保險給付時，得先以健保
身分就醫，後續由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及矯正機關，輔導其納保或辦
理欠費分期繳納等措施。 

 

問 2-10 、收容人無力負擔醫療費用時，卻罹患疾病需要就醫時，如何處理？ 

答： 
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收容人就醫時應自行負擔掛號費用，以及門診、
急診或住院等相關醫療費用，收容人如有經濟困難，無力向醫療機構繳納 
其應自行負擔之費用者，得循下列方式辦理： 
一、符合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認定標準規定情形者，得檢具相關資料， 

向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申請無息貸款。 
二、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由機關委請醫療機構或醫師診治： 

(一)申請期限：接受診治前或接受診治後三個月內。 
(二)應備文件：最近一年內村（里）長所開具之清寒證明、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等資料。 
(三)收容人之經濟困難狀況於認定之日起六個月後仍未改善，仍有就

醫需求者，須重新提出申請。 
(四)經認定符合經濟困難無力支應醫療費用之收容人，於接受診治療

程結束後六個月內，其保管金或勞作金得支付醫療費用者，機關
得自保管金或勞作金扣繳。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將追繳為收容人延請醫療機構或醫師施
行醫療衍生之費用： 

1. 提供不實之資料。 

2. 隱匿或拒絕提供機關要求之資料。 

3. 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證明文件。 



  

問 2-11、收到機關公文告知應繳交醫療費用，要如何處理？ 

答： 
一、目前矯正機關內備有各類健保門診，但看診時仍需自費負擔掛號費及部

分負擔費用。不具健保資格的收容人除公醫門診外，其餘醫療亦需自費，
如收到相關催繳公文，應依限繳納。 

二、收容人親友得將醫療費用送入予該收容人，俾利辦理相關醫療扣款事
宜。送入之方式請參閱「陸、送入金錢、飲食及物品相關事項」。 

 

問 2-12、收容人於何種情形下可以戒護外醫？會通知親屬嗎？ 

答： 
一、收容人現罹疾病，經醫師診療，如診斷(依實際病情需要、醫護人員、

醫療設備等因素)在機關內不能為適當醫治者，得由醫師開立建議轉診
單，或由收容人提出自費外醫報告，經核可後戒送外醫。 

二、收容人住院或依病情需要，機關會通知親屬前往探視（禁止接見收容
人應經案件繫屬院檢同意）。各項侵入性檢查、手術亦須親屬配合前往
醫院，簽署同意書。 

三、探視親屬需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並於規定接見時間內前往醫院探視。 
 

問 2-13、收容人可否指定戒護外醫時間及醫療院所呢？ 

答： 
一、按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就醫管理

辦法規定，收容人戒護移送醫療院所就醫之時間及處所，由矯正機關依
其就醫需求及安全管理之必要指定之；收容人不得自行指定。爰此，收
容人如有戒護外醫需求，不論住院或門診，均係由機關指定就醫時間及
醫療院所。 

二、收容人戒護住院時，優先安排入住於戒護病房；無戒護病房時，以入住
於健保病房為原則。醫院不得向收容人收取病房費用差額。 



  

問 2-14、請問受刑人保外醫治條件及申請程序為何？ 

答： 

一、保外醫治之條件： 
(一)受刑人受傷或罹患疾病，經戒送醫療機構或病監醫治後，仍不能

或無法為適當之醫治者，監獄得報請監督機關參酌醫囑後核准保
外醫治；其有緊急情形時，監獄得先行准予保外醫治，再報請法
務部矯正署備查。 

(二)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未滿二月者，得準用前條之一般保外醫治規
定。 

二、保外醫治程序可分為一般保外醫治及緊急保外醫治等 2 種，分述如下： 
(一)一般保外醫治：機關檢附診斷書等證明文件，陳報法務部矯正署， 

經審核核准後，通知受刑人親屬至檢察署辦理具保相關事宜。 
(二)緊急保外醫治：機關檢附診斷書、病危通知書等證明文件，由機

關首長核定，並函請檢察署依職權處分，再通知受刑人親屬至檢
察署辦理具保相關事宜，完成後函報法務部矯正署備查。 

三、受刑人保外醫治條件、辦理程序及審查作業流程： 

(一)受刑人病況符合監獄行刑法第 63 條規定，且符合「受刑人保外醫 
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之各款情形之一者，監獄得
報請法務部矯正署核准其保外醫治： 

1. 罹患致死率高疾病，恐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 
2. 衰老或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障礙嚴重而無法自理生活，在監
難獲適當醫治照護。 

3. 病情嚴重必須長期在監外住院治療。 

4. 肢體障礙嚴重，必須長期在監外復健。 

5. 病情複雜，難以控制，隨時有致死之危險。 
6. 罹患法定傳染病，在監難以適當隔離治療。

(二)機關辦理程序與審查： 
1. 各矯正機關於陳報保外醫治前，須戒送受刑人至醫療機構就診
或住院，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診斷書、病歷摘要），並先參酌
醫囑，以及評估下列各種情形： 
(1) 病況嚴重性
(2)疾病治療計畫
(3)生活自理能力 

(4)親友照顧能力或社福機構安置規劃。 
2. 在前項評估中，必要時，監獄得委請其他專業機關（構）、團
體或個人協助評估。 



  

3. 受刑人向監獄請求保外醫治者，監獄需交由醫事人員，依其病
況是否符合「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之各款情形之一者、於陳報保外醫治前，須戒送受刑人至醫
療機構就診或住院，取得診斷書、病歷摘要等相關證明文件， 
並參酌醫囑評估其病況嚴重性、疾病治療計畫、生活自理能力 
等規定審酌辦理，並將處理結果通知受刑人。 

(三)綜合上開情形判斷是否符合監獄行刑法第 63 條之保外醫治構成要
件。又除有緊急情形得由機關核准辦理先行保外醫治外，其餘依
法均須由機關陳報「保外醫治報告表」，詳述其病況、疾病治療計
畫、生活自理能力、親友照顧能力或社福機構安置計畫等，由法
務部矯正署審核辦理。 

四、被告如罹重病，在所內不能為適當之治療，由機關檢具診斷書等資料， 
報請該管法院裁定，或檢察官處理。是以，被告尚無保外醫治之適用。 

 

問 2-15、受刑人保外醫治期間，應行注意事項為何？ 

答： 
一、保外醫治受刑人於保外醫治期間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有違反法令之行為。 

(二)應依照醫囑接受治療。 
(三)不得無故擅離或變更原醫療機構或處所。如因病情治療或照護需

要時，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原執行監獄申請核准變更醫療機
構或處所。但情況急迫時，保外醫治受刑人得先自行變更，並於
五日內陳報原執行監獄並申請核准。 

(四)應主動與監獄保持聯繫，不得無故失聯。 
(五)於監獄訪察人員訪視時，應就其健康、就醫或照護、居住、生活

狀況等情形提出報告，並提供醫院診斷書等證明文件。 
(六)除維持日常居住及生活所必需外，未經監獄核准，不得從事與治

療目的不符或顯然無關之活動。 
(七)不得對被害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實施危

害、恐嚇、騷擾、跟蹤、糾纏或其他不法行為。 

(八)其他經監獄認為應遵守之事項。 
二、監獄對於保外醫治受刑人違反上述所列各項應遵守事項之處理方式：  

(一)保外醫治受刑人違反上述所列應遵守事項者，監獄應先以書面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監獄得報請法務部矯正署廢止其保
外醫治核准。 



  

(二)但是，保外醫治受刑人違反上述所列應遵守事項，其情節重大， 
或經醫事人員評估其病況已治癒或改善，未依監獄指定之期日至
檢察署報到等情形之一者，監獄得逕行報請法務部矯正署廢止其
保外醫治核准。 

三、保外醫治期間不計入刑期。未痊癒者，每月應檢附診斷書，由監獄視
病情需要辦理展延。 

四、保外醫治期間，經醫事人員評估其病況已治癒或改善時，應依監獄指定
之期日至檢察署報到，再返回機關執行殘餘刑期。 

 

問 2-16、受刑人保外醫治期間死亡，其親屬應辦事項為何？ 

答： 
一、持死亡證明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管轄之地檢署辦理交保金領回事宜。
二、持死亡證明書前往受刑人執行之矯正機關，辦理受刑人保外醫治死亡 

之查核程序，以及除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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